关于进一步做好个人委托存档人员补缴
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作的通知
京社保发〔2010〕52号 
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各社保代办机构： 
    根据《关于城镇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0〕239号）以及《关于印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实施细则>的通知》（京社保发 〔2010〕47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做好个人委托存档人员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集体存档的人员，个人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按照“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 
    二、档案关系在市职介中心、市人才档案中心、市双高人才发展中心的存档人员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市职介中心、市人才档案中心、市双高人才发展中心出具《个人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档案审阅证明》（见附件1）（以下简称“档案审阅证明”），个人持档案审阅证明到户籍所在地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按照“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 
    个人提出申请将档案转移至户籍所在地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办理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各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应予以接收，并按照“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 
    三、档案关系在街道（乡镇）社保所的人员，个人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就业登记，在其户籍所在地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办理个人委托存档后，按照“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 
    档案关系在街道（乡镇）社保所且正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个人申请补缴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之外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可由街道（乡镇）社保所为个人出具档案审阅证明，个人持档案审阅证明到户籍所在地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按照“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 
    四、在本市职介、人才系统外的其他存档机构集体存档或个人委托存档的人员，个人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可按照“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 
    五、区（县）职介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在为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个人办理个人委托存档手续时，应认真审核档案材料。对于档案材料不齐全的，应填写《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办理个人委托存档人事档案缺少材料告知书》（见附件2），并要求本人签字予以确认。 
    六、严格各项审核手续，除“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不允许补缴的情形外，还应严格遵守国家及本市现行政策不允许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各项规定。 
    七、此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个人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档案审阅申请 
          2.申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办理个人委托存档人事档案缺少材料告知书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